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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性別平等工作法》課予企業諸多義務，包括消除職場上的性別歧

視、積極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防範職場性騷擾，並為企業及受僱者建

立㇐套救濟與申訴制度，期能讓受僱者不再因社會化的性別，區隔其生涯

與職業的發展，並藉由保障受僱者的人性尊嚴，使其得以在職場發揮最大

潛能，提升企業效率。 

 

  《兩性工作平等法》自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施行、97 年 1 月 16 日更

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歷經多次修正，其中最近㇐次為 112 年 8 月 16

日，並將本法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本次修正條文已於 113 年 3 月

8 日全部施行，為本法自訂定以來最大規模之修正。本次修正擴大職場性

騷擾的定義範圍、加重企業的防治義務及加強地方政府對於企業處理性騷

擾事件的監督，因此本文將使企業理解新、舊法的差異，以免漏未履行本

法課予的義務而招致法律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與 《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

稱本法合稱「性平三法」，其中《性騷擾防治法》為基本法。當性騷擾事

件㇐方為學校校⾧、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而他方為學生時，適用《性

別平等教育法》；其餘工作場所之性騷擾事件（詳見第㇐篇 Q1、Q3 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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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適用本法；當《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本法皆不適用時，始適用《性

騷擾防治法》。值得注意的是，本法規定《性騷擾防治法》第 10 、25 、26

條於本法所規定之事件中，皆有適用。另外，在《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本

法之間，除校園性騷擾事件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外，其餘職場上

發生的性騷擾，皆依本法規定處理。 

本手冊第㇐篇介紹「性騷擾」的定義 ，特別是本次修正新增之類型：

「權勢性騷擾」以及數種雖非發生於上班時間，卻仍受本法規範的情境，

使企業、受僱者能夠明辨本法的適用範圍，瞭解各自的權利及義務。 

 

第二篇說明本法課予企業防治性騷擾的義務 ，包括：事前建立內部申

訴管道、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事中須立即採取的糾正及補救措施、受理申

訴的程序及應秉持的處理原則、應組成的申訴處理團隊；事後行為人及企

業本身所須負擔的賠償責任、企業及政府對受僱者應提供之保護與扶助義

務。 

 

第三篇則介紹公權力提前介入的情況 ，即受僱者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

用人性騷擾、企業接獲申訴卻未處理，或受僱者不服企業所為調查或懲戒

結果時，得直接向地方政府提起申訴。另外，於受僱者認為企業未善盡消

除性別歧視及促進性別平等之義務、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未立即採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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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或對提出申訴之受僱者採取不利處分時，亦得對企業

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提起申訴。 

 

企業內部良好的性別互動關係，是所有經營者必須慎重面對的議題。

打造㇐個有效杜絕性騷擾的職場，除符合現代性別平等的進步價值外，亦

有助於提升整體的組織運作效率，因此希望藉由本手冊的編撰，使《性別

平等工作法》的規範重點廣為周知，使企業能夠儘早因應新法的變革。 

 

    本手冊主要介紹《性別平等工作法》如何處理職場性騷擾，至於消除

職場上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部分，並非本手冊的焦點所

在。附帶㇐提，立於企業視角，接獲受僱人申訴時，由於尚不能確定是否

真有其事，因此本文以「申訴人」而非「被害人」稱呼提出申訴之人，以

強調其在申訴程序中之角色；反之，在調查已臻完備，得以確定提出申訴

之人確實受到性騷擾之後階段，本文始以「被害人」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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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性別平等工作法》對「性騷擾」之定義 

Q1. 《性別平等工作法》對於性騷擾有哪些分類？ 

 

案例： 

經營中小企業的王老闆，發現最近新聞報導頻繁提到「113 年

3 月 8 日《性別平等工作法》新法上路」，稍加查詢後，得知這次修

法主要是針對職場上發生的性騷擾有更周延的規範。王老闆為調整

公司制度，以便符合新法規定，首先決定了解「性騷擾」的定義為

何。 

解析： 

本法第 12 條將性騷擾分為三類：「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交

換式性騷擾」以及「權勢性騷擾」，其中「權勢性騷擾」是本次修

法所新增的類型。 

1. 所謂「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1 ，指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

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詞或行為，造成㇐個

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的工作環境，以致侵犯或干擾受僱者

的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的情形。例如於同事

工作場所講黃色笑話、展示色情圖片、性嘲弄等，使其他同事

感到困窘或不舒服，或者故意碰觸其他同事之背部、頸部、肩

部、臀部等，即為此種類型。 

 
1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

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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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謂「交換式性騷擾」2，指雇主利用職權，對受僱者或求職者

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僱用與否、報酬、考績、陞遷或獎懲等之交換條件之情形，

也就是俗稱的「利益交換型性騷擾」。依本法第 3 條規定，「雇主

」指僱用受僱者之人、公私立機構、機關以及代表雇主行使管理

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要派單位3使用派

遣勞工時，視為第 8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8 條

 、第 19 條及第 36 條規定之雇主。例如部門主管對下屬提出獨自

出遊過夜，並暗示會對該名下屬的考績有所放水，即為此種類型

。 

3. 所謂「權勢性騷擾」4，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而

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上述之敵意工作環境

性騷擾或交換式性騷擾，並不㇐定涉及利益交換 。例如經理仰仗

其職場上的權力，下屬不敢對其採取強硬態度，故意縮短其與異

性下屬間的身體距離，有意碰觸下屬的身體部位。須特別注意的

是，對於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即便分屬不同企業，仍可能有上述

指揮監督關係，例如派遣人員與要派單位人員之間。此種類型的

性騷擾乃是本法重點打擊對象，因為依本法第 27 條規定，「權勢

性騷擾」之加害人可能需負擔㇐至五倍的懲罰性賠償金。 

 
2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

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3 「要派單位」是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事業。 

4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

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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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行政院邀集專家學者、各相關部會訂定之《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未經同意逕將猥褻

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資料傳送他人，如：傳送具露

骨性意味之電子郵件或簡訊；於社群網站或網路聊天室發表不適

宜或具侵略性挑逗言論等，亦構成性騷擾。 

小叮嚀： 

「交換式性騷擾」與「權勢性騷擾」乍看之下十分類似，其

差異在於前者強調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具有利益交換的情況，兩者

之間未必存在上下權力關係；後者強調加害人利用與被害人間之

權力不對等關係，對被害人為性騷擾，方式則不限於利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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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實務上會依據哪些因素判斷是否構成「性騷擾」？ 

 

案例： 

王老闆聽聞《性別平等工作法》新制施行後，急於優化公司內

部處理性騷擾的作法。然而王老闆深感「性騷擾」定義之抽象，希

望知道能以哪些因素來判斷構成與否。 

解析： 

依本法第 12 條規定，性騷擾應以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認

定。即便個別舉動屬於㇐般人正常互動範圍，但在當時情境下具有

性意味、冒犯性，仍屬性騷擾。例如趁遞交文件給同事之機會碰觸

對方手臂，經對方拒絕後仍持續為之，即構成性騷擾。 

 

另外，本法之子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5 條補

充了三種性騷擾的具體態樣： 

1. 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或強行使他

人對自己身體為以上之行為。所謂「不適當之凝視」，指反覆或

持續注視他人身體之行為，且該注視，依㇐般社會通念並不合宜。 

2. 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

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3. 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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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見解認為，判斷是否構成性騷擾，不能僅以被害人單純的

主觀感受為準。以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68 號行政判決為

例，該案中，被害人為女性牙醫助理，行為人為男性牙醫師，被害

人表示自己在到職前早有耳聞行為人會對助理性騷擾，因此對於行

為人的任何舉動都會抱有高度戒心，被害人主張自己拿拍攝完的 X

光片給行為人時，行為人常會刻意碰觸其手，法院則認為此為牙醫

師工作上的正常行為，不能僅憑被害人主觀上不舒服的感受，認定

行為人有性騷擾行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961 號判決認為 ，應從

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行為人之言詞等客

觀情狀綜合研判，再考量㇐般人處於相同之背景、關係及環

境下，對行為人言詞或行為是否構成有性騷擾之感受。 

 

臺灣高等行政法院高雄分院 110 年度訴字第 344 號判決具體指

出，認定性騷擾時，首先應以㇐般合理第三人之感受檢驗系爭行為

是否為性要求、性別歧視或具有性意味，若答案為肯定，則進㇐步

檢視被害人是否就系爭行為感受到敵意、被脅迫、被冒犯，若答案

亦為肯定，始成立性騷擾。 

 

最後，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180 號判決指出，在數位

時代，性騷擾之成立不以針對特定人為限，針對特定族群的言論亦

可能構成性騷擾。本案行為人在影音平台網站上傳對女性護理師族

群性羞辱的影片，被害人為㇐偶然看到該影片的女性護理師，法院

則認為在網路空間的性騷擾事件，不宜侷限在傳統物理空間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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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因此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並非針對該名女性護理師，該名女性護

理師仍屬於本次性騷擾事件的被害人。因此，若受僱人在網路上公

然對企業內部特定族群發表不適當的言論，即便沒有針對特定同

事，仍可能成立本法所規範的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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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非上班時間發生的性騷擾，就不算是本法所規範的性騷擾嗎？ 

 

案例： 

小美近日接洽客戶，時常被客戶公司的員工小明當面開黃腔，

且於下班時間亦常接到小明來電打探小美的感情狀況、性隱私等。

小美為此非常苦惱，不知道能否將此事報由公司處理。 

解析： 

本法旨在保障受僱者於職場的人性尊嚴，使其得以貢獻最大潛

能，提升企業效率。可能使受僱者感到不悅、被冒犯或敵意的言詞

或行為，並不限於上班時間由同事所為，本次修法擴大了「性騷擾」

的定義範圍，將數種非上班時間發生的性騷擾納入規範，可以說是

加重了雇主的防治義務。以下說明本法第 12 條第 3 項所延伸的規

範範圍： 

1. 於非上班時間，遭受同㇐位同事所為之持續性性騷擾5 

所謂「持續性」，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2 規定，指該性騷擾

行為於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均發生，且時間具密接性。例如受

僱者 A 近日於上班時間屢遭同事 B 開黃腔，且下班後持續接到 B

來電講述黃色笑話。 

2. 於非上班時間，遭受其他企業，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

㇐人所為之持續性性騷擾6 

 
5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1 款：「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

之同㇐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6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2 款：「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

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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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之定義同上。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2 規定，「共

同作業」指基於共同目的於同㇐期間從事工作。在上述小美與小

明的案例中，小明為小美所屬公司之客戶公司的受僱者，即屬於

「具業務往來關係」。 

3. 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雇用人性騷擾7 

依本法第 12 條第 8 項規定，所謂「最高負責人」指機關/機構首

⾧、學校校⾧、各級軍事機關/機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

行政法人董事⾧理事⾧、公營事業機構董事⾧、理事主席或與該

等職務相當之人，或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

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人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此種情況

下，並不限定於「持續性」性騷擾，行為人即便於非上班時間有

性騷擾的行為，仍屬之。 

 

上述三種性騷擾不再由《性騷擾防治法》規範，而是全由

本法規定。企業須對之採取事前、事中及事後的防治措施（詳

第二篇 Q1 至 Q6 之解析）。 

 

小美遭受客戶公司的員工小明從上班時間延續至下班後之性

騷擾，屬於本法第 12 條第 3 項所定義的範圍，因此亦屬本法所規

範的性騷擾。小美得向公司申訴，公司有義務處理其申訴（詳第二

篇 Q2 之解析），以及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詳第二篇

Q1 之解析）。 

 

 
7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3 款：「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

僱用人為性騷擾。」 



 

18 

補充說明， 「持續性性騷擾」（上述第 1、2 種樣態）在本次修

法前被分別適用不同法律規範 ：上班時間的騷擾行為受本法規範，

企業對此負有防治義務；持續至下班時間的性騷擾行為 ，則不在本

法定義的「職場性騷擾」範圍內，受《性騷擾防治法》規範。新

法將兩部分的行為㇐併認定屬於 「職場性騷擾」，同受本法規範 ，

換言之，企業對於持續至下班時間之性騷擾行為，亦負有本法課

予的性騷擾防治義務 （詳第二篇 Q1 至 Q6 之解析） 。相反地，若性

騷擾事件僅在下班時間發生，則仍由《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不屬

於本法定義的「職場性騷擾」，企業並不對之負有本法課予的性騷

擾防治義務，而是由被害人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

地方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受理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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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修法後，職場性騷擾適用時間軸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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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應對性騷擾，企業應採取之措施 

Q1. 發生性騷擾時，企業應即刻採取何種措施？ 

 

案例： 

民國 112 年以前，王老闆就曾聽說企業有義務於性騷擾發生

後，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但不清楚如何採取相關

措施 。民國 113 年，王老闆接獲江姓員工反映頻遭黃姓員工開黃腔

之事件，在獲知的第㇐時間，王老闆應如何處理此事？ 

解析： 

本次修法以前，本法第 13 條即已規定無論企業規模大小，當

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有義務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本次

修法則在以下二方面加重企業採取該等措施的義務 ，亦即明訂了事

件發生時，企業必須採取該等措施的時機： 

1. 修法前，企業僅對發生於該企業內部之性騷擾事件負有防治義

務，亦即當加害人與被害人皆為企業內部人員時，始有採取立

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之義務 。修法後 ，本法第 13 條以及 《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7 條規定，即便被害人及行為

人分屬不同企業，但基於共同目的於同㇐期間共同從事工作或

有業務往來關係，任㇐方企業於知悉性騷擾情形時，須以下列

方式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1) 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

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2) 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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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修法增訂本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2，具體規定所謂「知悉」

並不以被害人提出性騷擾申訴為限，亦即無論企業以何種管

道、主動或被動知悉發生性騷擾，皆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至於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舊法並未進㇐步闡

述其內涵。本次修法後第 13 條第 2 項則區分企業是否因接獲被害

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分別列舉了㇐系列不同的措施： 

1. 企業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行： 

(1) 適當之隔離措施8： 

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

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

不利之變更。 

(2) 提供或轉介專業協助9： 

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

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規模為 500 人以上之企業，因申訴

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理諮商協助。 

(3) 啟動調查程序10： 

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

之調查程序。 

(4) 調查期間暫時性處分11： 

 
8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1 目 

9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目及第 6 條第 4 項 

10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3 目 

11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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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

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企業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

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

之薪資，應補發予被申訴人。相反地，若被申訴人不具備

權勢地位，則企業不得對之採取上述的暫時性處分，即便

暫令被申訴人停止職務，仍須繼續對其給付薪資。另外應

注意，被申訴人是否具備權勢地位，與是否構成「權勢性

騷擾」並無必然關係，因為在權勢性騷擾中，行為人必須

是「利用」自己的權勢或機會而為之。舉例而言，若㇐位

主管趁公司聚會之亂碰觸其下屬之私密部位，雖然主管相

對於其下屬具備權勢地位，主管之行為亦構成性騷擾，但

此種情況中主管並未「利用」其權勢或機會遂行性騷擾，

因此仍然僅構成「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而非「權勢性騷

擾」。 

(5) 行為人懲戒處理12： 

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企業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

當之懲戒或處理。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

契約。 

(6) 申訴人惡意虛構之處理13： 

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

處理。 

2. 企業非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包括被害人陳

述性騷擾事件但不打算提起申訴時，應採行： 

 
12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5 目 

13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6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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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釐清事實14： 

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2) 權益告知及協助提起申訴15： 

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

助其提起申訴。 

(3)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場所16： 

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4) 提供或轉介專業協助17： 

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

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本次修法後，規模為 500

人以上之企業，因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次之心理

諮商協助。 

依本法第 38 條之 1 規定，企業於知悉性騷擾情形，卻疏未採

取上述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將被企業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公布

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與罰鍰金額，並被令限期

改善；若屆期未改善，則將被按次處罰。 

 

 

 
14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 目 

15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 目 

16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3 目及第 6 條第 4 項 

17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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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本次修法後，企業應如何受理性騷擾申訴，接獲申訴後又該如何處

理？ 

 

案例： 

經王老闆告知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受到性騷擾的江姓員工

打算就此事提起申訴，此時公司內部應遵循的流程及原則為何？ 

解析： 

㇐、 企業處理申訴時，應遵循之流程如下： 

1. 受理申訴18 

申訴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

子郵件提出申訴之情形，受理人員或單位應做成紀錄，向申訴

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使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並載明： 

(1) 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

日期。 

(2) 申訴人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

聯絡電話；委任代理人者，並應檢附委任書。 

(3)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2.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19 

 
18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1 條第 2 項 

19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1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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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接獲申訴時，應至勞動部架設之《職場性騷擾案件通

報系統》20網站填寫案件資料，以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3. 組成處理申訴之團隊 

本次修法前，企業不論規模大小，皆得與受僱者代表共同

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修法後，則按企業規模大小，分別須按

不同標準組成團隊： 

(1) 規模未達 30人之企業21：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

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2) 規模為 30人至 99人之企業22： 

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所謂具備性別意識，

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暸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

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企業得自勞動部建置

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23網站尋找合

適之專業人士，或自行遴選之。依據勞動部訂定之《工作

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

3 點，來自下列背景，並接受勞動部所辦知能培訓，取得

完訓證明者，始能取得上述專業人士之資格： 

I. 各級政府所推薦之現任或曾任性別平等工作會

委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性騷擾防治審

議會委員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20 《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入口連結 https://shwn.mol.gov.tw/personal/login 

21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2 條第 3 項 

22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2 條第 2 項 
23 《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入口連結 https://gepd.mol.gov.tw/Search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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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或衛生福

利部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庫之人員。 

III.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之專業團體代表。 

IV. 各律師公會推薦願意擔任調查專業人士之律師。 

(3) 規模為 100人以上之企業24： 

除應設立符合上述標準之申訴處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

調查小組，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企

業尋覓專業人士之管道以及專業人士之資格限制，同規模

為 30 人至 99 人之企業 。申訴調查小組的職權為調查案件

事實，供申訴處理單位參考以作成決議與建議。性別意識

之具體內涵則同上述。 

4. 出具調查結果25 

對於設有申訴調查小組之企業，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應

由其為之。調查完成後，再將記有以下事項之調查結果移送申

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1)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陳述。 

(2) 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3) 事實認定及理由。 

(4) 處理建議。 

5. 申訴處理單位進行審議26 

若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是由申訴調查小組所為，申訴處

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果，做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對企業作

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24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3 條第 2 項 

25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4 條 
26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7 條 



 

28 

6. 企業對行為人作成懲處27 

若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企業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

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須特別注意的是，依修正後本法第 13 條

之 1 規定，申訴案件經企業或地方主管機關（由地方主管機關

調查之情形，詳見第三篇 Q1 之解析）調查後，認定為性騷擾，

且情節重大者，企業得於知悉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對行

為人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28之限制。換句話說，在新法下，企業單方面對行為人終

止勞動契約的三十日權利行使期間，自企業「知悉調查結果」

時，而非自企業「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起算，以免調查持續

較久 ，致使企業在調查結果出爐後已經無法對其終止勞動契約。 

7. 企業通知當事人及地方主管機關29 

企業應將申訴處理單位做成之決議，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

被申訴人。本次修法後，若性騷擾經調查屬實，企業並應藉由

前述 《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30網站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

管機關。 

8. 企業為後續追蹤31 

企業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

執行，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27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9 條 

28  《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2 項：「雇主依前項第㇐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

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29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7 條第 3 項、第 19 條 

30 《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入口連結 https://shwn.mol.gov.tw/personal/login 

31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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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處理申訴時，應秉持的原則如下： 

1. 保密義務32： 

企業應以不公開方式處理性騷擾之申訴，調查過程並應保

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2. 證據保全義務33： 

企業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3. 參與人員利益迴避34：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

申訴人、被申訴人，或與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家屬關係者，應自

行迴避。若上述之人不自行迴避，或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則申訴人或被申訴人得以

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企業申請令其迴避；即便申訴人或被

申訴人未申請迴避，企業仍應主動令其迴避。 

4. 客觀查證原則35： 

企業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除給予當

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外，除非必要，否則應避免重複

詢問，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5. 得為暫時性處分36： 

 
32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0 條第 1 款、第 12 條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 

33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0 條第 2 款 

34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5 條 

35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6 條 
36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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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

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企業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

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

應補發予被申訴人。另外應注意，被申訴人是否具備權勢地位，

與是否構成「權勢性騷擾」並無必然關係，因為在權勢性騷擾

中，行為人必須是利用自己的權勢或機會而為之。㇐位具備權

勢地位的加害人，其性騷擾行為若非利用權勢或機會為之，就

不構成「權勢性騷擾」（詳第二篇 Q1 之解析第二段的舉例說

明）。此處，行為人僅須 「具備權勢地位」而不須構成「權勢性

騷擾」，企業即可對之為上述暫時性處分。 

 

小叮嚀： 

1. 本法課以企業處理申訴之義務，並不因申訴人同時提出刑事告

訴而免除，企業仍應履行上述之處理程序，以免遭受主管機關

處罰。 

2. 關於申訴處理期間，企業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

內結案；必要時，得延⾧㇐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3. 企業不得因受僱者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

職或其他不利處分，否則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37。 

 

 

 

 

 
37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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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無論企業規模大小，都必須制定內部申訴管道嗎？ 

 

案例： 

王老闆從網路上得知企業防治性騷擾之義務，分為事前、事

中、事後三個階段。於事前，企業必須制定處理性騷擾的內部申訴

管道；於事中，企業必須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以及處

理性騷擾申訴：於事後，企業應對加害人採取包含終止勞動契約在

內的懲戒及處理，並應提供或轉介被害人心理諮商服務。然而不同

企業所擁有的人力與物力差距甚大，王老闆想要進㇐步了解不同規

模的企業，所需設置的內部申訴管道是否有所不同。 

解析： 

受僱者若遭受性騷擾，得採取之初步救濟方式為向企業提出申

訴，由企業對事件進行調查與懲處。 

本次修法前，只有規模為 30 人以上之事業有訂定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的義務；對於 10 至 29 人之企業，則沒有相

關規範。本次修法後第 13 條，將 10 至 29 人之企業納入規範，但

對於 9 人以下之企業，仍未要求其設置內部申訴管道，僅須於知悉

性騷擾之情形時，採取包括釐清案件事實、暫時調整工作內容、提

供轉介或協助在內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其具體內涵，詳

第二篇 Q1 之解析）。本法授權訂定子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準則》具體規範申訴管道、申訴調查程序以及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

組成等細節性事項。以下就各種不同規模的企業分別說明： 

1. 規模為 10至 29人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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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準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應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傳真、

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且應將申訴管道於

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至於公開揭示的方式，以書面、電

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法皆可。企業若未依規定

設置申訴管道，將遭到主管機關命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可能

被處以新臺幣㇐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38。 

2. 規模為 30人以上之企業： 

依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除了必須依照規模 10 至 29 人之企業的方式

（見上述 1.）設置性騷擾申訴管道以外，還應訂定 「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其方式同於

上述 10 至 29 人之企業的方式（見上述 1.）。另外，依《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該規範之內容應包

括： 

（1）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2）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負責之

人員或單位 

（3） 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

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4） 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5） 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受僱者或求職

者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提起申訴。勞動部網站按企業規模不同，有分別

 
38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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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範本。企

業若未依規定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

範」，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

鍰39。 

 

以上內容與第二篇 Q4 之解析，說明企業防治性騷擾之事前階

段義務。至於事中階段義務，詳見第二篇 Q1 、Q2 之解析 ；事後階

段之處理，詳見第二篇 Q5、Q6 之解析。 

 

 

Q4. 企業辦理防治性騷擾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應包含哪些內容？ 

 

解析： 

在本次修法以前，企業即有舉辦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的義

務，本次修法則對教育訓練的對象、實施頻率、課程內容有更具體

的規定或建議。 

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3 條及第 9 條規定，規

模為 30 人以上之企業，對於全體員工應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

練。值得㇐提的是，針對企業內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

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更應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目的為強化雇主及主管層級以上人員之性別平等、性騷擾防治意

識，並確保工作場所內指定受理性騷擾申訴之人員或單位成員，有

足夠之專業知能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 

 
39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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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得尋求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或深耕性別議題之非政府組

織派遣講師，對員工講述教育訓練課程。至於課程之內容，新法雖

無明文規定，但勞動部於 112 年底於網站發布之修法介紹簡報內，

分就初階及進階課程內容提出建議，詳見表㇐之整理。 

 

表㇐：勞動部推薦之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初階課程 進階課程 

性別平等意識與知能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認識與事件之處理 

職場性騷擾基本概念、態樣及法令 職場性騷擾對於事業單位、受僱者的影響評

估 ， 雇 主 解 決 職 場 性 騷 擾 問 題 對 於 事 業 發

展、受僱者職涯發展的影響評估 

職場性騷擾申訴或諮詢管道 完善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之運作 

事業單位處理職場性騷擾申訴流程及方

式，及如何面對與處理疑似被害人、疑似

行為人 

加強管理階層的性別敏感度、覺察及辨識權力

差異關係 

被害人協助及權益保障事宜 建立屬於事業單位內部關於性騷擾事件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之風險評估與預防策略 

其他與職場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例如：

旁觀者介入課程，使目睹或知悉職場性騷擾

事件者採取行動協助受害者 

其他與職場性騷擾防治處理有關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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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企業及政府對於職場性騷擾被害人，有哪些保護及法律扶助義務？ 

 

案例： 

被害的江姓員工心有不甘、身心俱疲，希望以法律手段追究

黃姓員工的責任，卻聽聞律師費動輒為新臺幣好幾萬元，礙於家

中經濟狀況，無法期待借助專業人士協助。在現行法下，江姓員

工是否仍有管道獲得任何協助？ 

解析： 

1. 法律扶助方面 

本次修法前，本法第 37 條僅限於受僱者或求職者因企業違反

本法規定而向法院提出訴訟時，地方主管機關必須提供必要之法

律扶助。換句話說，當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但企業本身

並未違反本法規定時，地方主管機關並無提供法律扶助的義務。 

修法後的條文擴大了主管機關的扶助義務—在受僱者或求職

者提起救濟的原因、所採取的救濟手段以及主管機關應提供的法

律扶助種類，皆有擴大—當受僱者或求職者就企業違反本法規定

或遭受性騷擾㇐事，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或向法院提出訴訟

時，地方主管機關得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及法律扶助。依本法之

子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第 3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

得提供之法律扶助項目為： （1）法律諮詢； （2）律師代撰民事書

狀之費用； （3）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

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費用及律師費； （4）受僱者因企業違

反本法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於勞動調解及訴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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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無收入，所需之必要生活費用。勞動部並於網站上提供法律扶

助申請表。 

另外在企業方面，本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當受僱者因遭受性

騷擾而致生訴訟，於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企業應給予公假。 

2. 被害人保護方面 

本次修法後，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企業無論是否因接擭被

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情形時，皆應對被害人提供或轉介諮詢、

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及其他必要之服務。應特別注意的是，

規模為 500 人以上之企業，因應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

至少二次之心理諮商協助。多數專業人士則建議提供被害人六至

八次心理諮商服務，較有效果，亦為現在許多企業採取的政策趨

勢。另外，有些地方主管機關對企業補助部分諮商費用，建議企

業可以上網或以電話詢問相關資訊。 

依本法第 13 條第 5 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亦有義務整合相關

資源，例如：勞政、社政、衛政或相關單位之諮詢、醫療或心理

諮商、社會福利資源，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 

 

小叮嚀： 

企業在保護申訴人的同時，也須注意維護被申訴人之權益，

蓋因實務上亦有發生企業求好心切，以至於影響了被申訴人之權

益，被申訴人因而對企業提起訴訟，主張企業之處理方式構成職

場霸凌，企業因而可能須負民事賠償責任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之

行政責任。當疑似職場性騷擾發生後，調查結果出爐前，本手冊

建議企業恪守本法所課予之處理申訴、保護申訴人之義務即為已

足，以防止影響被申訴人㇐方之權益。企業㇐方面除應按照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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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保護申訴人，另㇐方面亦得告知被申訴人所應享有的權利，

例如建議其可向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幫助，以及在申訴處理過程

中給予其適度的答辯機會。 

 

Q6. 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會不會導致企業或相關人員負賠償責任？ 

 

案例： 

經公司的申訴處理單位調查，黃姓員工確有頻對江姓員工

開黃腔之行為，已經構成《性別平等工作法》規範的性騷擾。公

司雖然已對黃姓員工進行懲處，王老闆仍很擔心自己或公司是否

也須負法律責任？ 

解析： 

1. 行為人： 

(1) 民事責任： 

性騷擾行為構成民事法上的侵權行為，行為人應對被害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次修法後，更加重權勢性騷擾之民事

責任。行為人利用權勢為性騷擾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

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若行為人尚具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身份，被害人更得請求

損害額三倍至五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2) 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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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40規定，若行為人意圖性騷擾，

乘被害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被害人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將被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行為人所為若構成權勢性

騷擾，更加重其刑至二分之㇐。本罪須告訴乃論。 

(3) 行政責任： 

若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者，

可能被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41。 

2. 企業： 

(1)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42： 

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而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

害者，企業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企業若能

證明已遵行本法所定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件

之發生已盡力防止，則不須連帶負責。但即便企業符合上

述不須連帶負責的情況，法院仍可能因被害人之聲請，斟

酌企業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企業負全部或㇐部之損害

賠償。企業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時，雖然對行為人有求償

權，然而行為人是否具備相應的資力，尚在未定之天。換

言之，無論企業防治性騷擾之措施如何完善，仍須因內部

員工性騷擾而承擔連帶民事責任的風險。 

 
40  《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

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利用第二條第二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前項之罪，須告訴

乃論。」 

41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2 第 1 項 
42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7 條第 1、2、3 項、第 29 條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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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企業自己疏於處理性騷擾事件而負損害賠償責任43： 

若在性騷擾事件發生後，企業疏於採取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致使受僱者或求職者受

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時，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此種

賠償責任是企業為自己的疏失負責，並非為行為人所為的

侵害負責。 

(3) 替被害人回復名譽44： 

受僱者或求職者之名譽因性騷擾事件而被侵害者，得請求

企業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3. 本則案例中，王老闆自己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但王老闆的公

司在事發時未能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可能須負民

事賠償責任。若公司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卻疏

未遵循其他本法規定的性騷擾防治義務，仍須與行為人連帶負

賠償責任，僅在賠償後對行為人有求償權，即意味公司須承擔

行為人無資力賠償予公司之風險。最後，即使公司完全遵循本

法所規定的性騷擾防治義務，在行為人無資力賠償被害人時，

公司仍可能須對被害人負賠償責任。總而言之，發生職場性騷

擾時，王老闆的公司無法完全避免須為此負賠償責任之風險。 

 

小叮嚀： 

地方主管機關所管轄的對象為企業，並非性騷擾行為人，因

此除了上述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之情況以外，並無法對

行為人做出處罰。 

 
43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8 條、第 29 條前段 

44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9 條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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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業以外之性騷擾申訴管道 

 

小叮嚀： 

所謂「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在本法規定架構下分為二

種。兩種申訴所針對的事項不同。 

㇐種為第三篇 Q1 之解析所述，為本次修法所新增的救濟管

道，專門針對性騷擾事件，在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企業接獲性騷擾申訴後未為處理，或申訴人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

所為之調查或懲戒結果時，申訴人得跳過企業內部程序，直接向

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若不服地方主管機關之處分，後續的救

濟管道為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訴願。其程序規定於本法第 32 條之

1、第 32 條之 2、第 34 條第 3 項以及子法《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

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 

另㇐種為第三篇 Q3 之解析所述，為本次修法前即已存在之救

濟管道，本次修法僅縮短其行政救濟之層級，針對企業依本法所

負之各種義務。在企業知悉性騷擾情形而未能依法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或疏於履行禁止性別歧視、積極促進工作上

性別平等以及不對內部吹哨者採取報復措施等義務時，申訴人得

對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申訴人或企業若不服地方主管機關之

處分，後續的救濟管道為向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或向

地方主管機關提起訴願。其程序規定於本法第 34 條第 1、2 項以

及子法《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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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若遭遇職場性騷擾，企業員工在何種情況可以直接向地方政府提起申

訴？ 

 

案例： 

江員遭開黃腔的事件落幕後，公司內又有㇐名陳姓特助聲稱

在工作時常遭受林董事⾧故意觸碰肩膀。由於林董事⾧在公司內

的身份地位崇高，陳特助擔心公司內部的申訴程序是否會流於形

式，因此向律師詢問，是否有其他管道可以確保林董事⾧得到適

當的懲罰。 

解析： 

關於性騷擾被害人申訴制度，本法的原先設計為先循企業內部

申訴，由企業主導調查、處理，若申訴人對企業後續的處理結果

有所不服，得進㇐步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即引入公權力來

監督企業對於性騷擾事件的處理。 

本次修法後，為避免企業內部的申訴處理效果不彰而流於形

式，徒增受僱者或求職者救濟的勞煩，增訂第 32 條之 1 至第 32

條之 2 規定，規定在以下三種情況時，申訴人得跳過企業內部程

序，逕向外部之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45（詳見圖二）： 

1. 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其定義，詳見第㇐篇 Q3 之解析）

或僱用人。 

2. 申訴人向企業申訴，但企業未為處理。 

 
45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1 第 1 項 



 

43 

3. 申訴人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時，得直

接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關於申訴期間，本法按照被申訴人相對於申訴人是否具備權

勢地位，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分別規定如表二所示： 

表二：㇐般情況下之申訴期間（本法第 32 條之 1 第 2 項） 

被申訴人身分 自申訴人知悉性騷擾時起 自被申訴人之行為終了時起 

不具權勢地位 2 年 5 年 

具權勢地位 3 年 7 年 

然而，新法考量未成年之被害人，可能因為年幼而無權利意

識；以及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時，被害人於在職期間

不敢對之提起申訴，故本法特別為其規定申訴期間如表三所示 （不

適用本法第 32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 

表三：特殊情況下之申訴期間（本法第 32 條之 1 第 3 項） 

情況 申訴期間 自被申訴人之行為終了時起 

性騷擾之申訴人為未

成年人 
自申訴人成年之日起 3 年 未限制 

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

人或僱用人 
自申訴人離職之日起 1 年 10 年 

 



 

44 

【圖二】：修法後，職場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圖（勞動部繪製） 

Q2. 地方主管機關處理上述申訴的流程為何？ 

 

解析： 

就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企業接獲性騷擾申訴後

未為處理，或申訴人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所為之調查或懲戒結

果，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之申訴，本次修法後增訂㇐子法：《地

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以規定申訴

的程序性事項。以下介紹該處理辦法規定地方主管機關處理申訴

的方式與原則。 



 

45 

1. 提起申訴之方式46 

    申訴人應以書面方式（即申訴書）提起申訴，載明下列事

項，並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1) 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服務之單位與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2) 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3) 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身分證字號、住所或居所及聯

絡電話，以及委任書。 

(4)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5) 申訴之年、月、日。 

2. 企業仍負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 

    應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受僱者或求職者跳過企業內部程

序，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企業仍應依地方主管機關

之指示，為以下之處理： 

(1) 若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於地方主管機關調查

期間，企業不得拒絕申訴人向其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型

態，至地方主管機關調查結果送達企業之日起三十日內
47 。企業若有違反，可能被處以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48，並將被公布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與罰鍰金額，並被令限期改善；若屆期未改善，

則將被按次處罰49。 

 
46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6 條 

47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2 第 5 項 
48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5 項 

49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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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50，包含： 

I. 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II. 依申訴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III. 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IV. 依申訴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

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企業若有違反，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二萬元以上㇐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將被公布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與罰鍰金額，並被令限期改善；若屆期未改善，

則將被按次處罰51。 

3. 調查人員迴避義務52 

    申訴案件之調查人員若有以下情形，應自行迴避： 

(1)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2)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3)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 

(4)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 

若調查人員有以上情形，卻未自行迴避，申訴人、被申訴

人及企業得向地方主管機關說明理由後，申請該調查人員迴避。 

4. 保密原則53 

 
50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3 條 
51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2、6 項 

52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2 條 

53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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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處理申訴之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

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以外，應

予保密。 

5. 配合調查之義務54 

企業、被申訴人及申訴人皆有配合主管機關調查與提供相

關資料之義務。被申訴人若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可

能被處以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55。 

6. 暫時停止申訴處理56 

若性騷擾事件已經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地方主管機關可

能於該程序終結前，暫停處理申訴。 

7. 申訴處理期間57 

地方主管機關自收受申訴書後，將於兩個月內調查完成；

若有必要可能延⾧㇐個月，但會通知申訴人。 

8. 申訴處理結果 

依申訴人之所以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的不同情形，

經處理完成後，地方主管機關會分別採取不同的進㇐步措施。 

(1) 若申訴人因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而逕向地方

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與被申訴人。若認定性騷擾成立，將依本法第

 
54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2 第 2 項、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

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1 條 

55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 

56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6 條 
57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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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對被申訴人裁處㇐萬元以上㇐百

萬元以下罰鍰58。 

(2) 若申訴人因企業未處理其申訴或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所

為調查或懲戒結果，而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地方

主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企業 。若認定

性騷擾成立或企業原懲戒不當，依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

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

得令企業於㇐定時間內採取下列處置，並報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59： 

I. 對行為人另為適當之處理。 

II. 依被害人意願，減低被害人與行為人互動的機會。 

III. 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

並避免未來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IV. 舉辦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練。 

V. 其他地方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處置。 

若企業屆期未為地方主管機關要求之處置，可能被處以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將被公布名

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與罰鍰金額，並

被令限期改善；若屆期未改善，則將被按次處罰60。 

9. 針對地方主管機關所為處分的救濟方式 

依本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若申訴人或企業不服地方主管

機關之處分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訴願，若仍不服其訴願

決定，則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58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 
59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 

60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及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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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受僱者或求職者在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企業接獲申訴後

未為處理，或申訴人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所為之調查或懲戒結果以外

之情況，是否也能尋求地方主管機關來監督企業？ 

案例： 

陳姓特助經諮詢律師後，雖然了解針對林董事⾧的性騷擾行

為及處理，可以及早訴諸地方主管機關的公權力介入。然而就此

次事件，陳員並未受到公司幫助，不但未能調整工作內容與場所

而仍然與林董事⾧共事，公司也未對陳員提供或轉介心理諮商服

務，因而對此深深不滿。就此部分權利受損，陳員是否亦能尋求

地方主管機關救濟？ 

解析： 

企業除了對性騷擾行為人有調查、處理或懲戒的義務外，對

於受到侵害的受僱者或求職者也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甚至在性騷擾議題外，亦依法負有禁止性別歧視、積極促進

工作上性別平等以及不對內部吹哨者採取報復措施的義務。 

企業履行上述義務，依法皆受到地方主管機關之監督，因此

除了在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企業接獲性騷擾申訴後

未為處理，或申訴人不服被申訴人之企業所為之調查或懲戒結果

以外的情況，受僱者或求職者若遇以下情況，亦得依本法第 34 條

第 1 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由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

等工作會審議並決定之。 

1. 企業違反本法第 7 至第 11 條所訂禁止性別歧視之義務，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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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受僱者或求職者之性別或性傾向，而對於受僱者或求職

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而有

差別待遇 。但若工作本質上僅適合特定性別者，則不在此

限。 

(2) 企業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因

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3) 企業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因性別或性傾向

而有差別待遇。 

(4) 企業對於受僱者薪資之給付，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

遇 ，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

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5) 企業對於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因性別或性

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6) 企業於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規定或事先約定

受僱者若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自行離

職或留職停薪，或以此為解僱之理由。 

2. 企業於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未依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採取立即有

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詳見第二篇 Q1 之解析） 

3. 企業拒絕受僱者依據本法第 14 至第 20 條所為促進工作平等措

施之請求，或因而視為缺勤而影響受僱者之全勤獎金、考績或

為其他不利處分。 

4. 企業因受僱者提起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

其他不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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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34 條第 4 項規定並授權訂定子法《性別平等工作申訴

審議處理辦法》，具體規定處理申訴的流程與原則，以下介紹其重

點： 

1.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方式 

該處理辦法並未規定申訴人須以書面方式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

申訴，申訴人得洽詢各地主管機關網站或人員，詢問各機關所

定之申訴方式。 

2. 地方主管機關處理申訴期限61 

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自受理申訴後三個月內為審

議決定；必要時，得延⾧㇐次，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並應

通知申訴人。 

3. 審議方式62 

原則上採書面審查，僅於必要時通知申訴人或其他相關機關、

人員到場說明。 

4. 保密原則63 

案件之進行以不公開為原則，並且調查人員於調查過程中應保

護申訴人、相對人及相關第三人之隱私權。 

5. 暫時停止申訴處理64 

若審議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於該法律關係未
確定前，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暫
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訴人。 

6. 針對地方主管機關所為處分的救濟方式65 

 
61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4 條 

62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11 條 

63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 

64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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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申訴人得於地方主管機關做出處分後十日內，以書面方

式向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由其依上述流程與原則

做出審定，或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7. 針對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所為審定的救濟方式66 

本次修法後，若企業、申訴人仍不服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所

為之審定，得直接提起行政訴訟，不再需要先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65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4 條第 2 項前段、《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 

66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4 條第 2 項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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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修法後，職場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圖（非權勢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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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修法後，職場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圖（權勢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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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職場性騷擾相關法規條文 

《性別平等工作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月十六四總統（91）華總㇐義字第

09100003660 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 40 條；並自九十㇐年三月八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月十六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09700003951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0970025057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年㇐月五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0990035859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二年十二月十㇐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020022524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030009263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三年十二月十㇐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030018919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五年五月十八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050004282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年㇐月十二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110000191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二年八月十六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1200069341 號令修正 

（原名稱：性別工作平等法；新名稱：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

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除校園性騷擾事件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處理外，

依本法規定處理。 

第 2 條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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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二條之㇐、

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

㇐之規定，不適用之。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

令之規定。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招收之技術生及準用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生外，亦適用

之。但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不在此限。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受僱者：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薪資者。 

二、求職者：指向雇主應徵工作之人。 

三、雇主：指僱用受僱者之人、公私立機構或機關。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
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視同雇主。要派單位使用派遣

勞工時，視為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雇主。 

四、實習生：指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校外實習課程

之學生。 

五、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六、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七、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薪資：指受僱者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薪資、薪金及按計時、計
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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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復職：指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作。 

第 4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 

第 5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工作會，處理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平等工作

事項。 

前項性別平等工作會應置委員五人至十㇐人，任期二年，由具備勞工事務、

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業人士擔任之；其中經勞工團體、性別
團體推薦之委員各二人；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以上；

政府機關代表不得逾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 

前二項性別平等工作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級主管機關另定

之。 

地方主管機關設有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者，第㇐項性別平等工作會得與該

委員會合併設置，其組成仍應符合第二項規定。 

第 6 條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婦女就業之需要應編列經費，辦理各類職業

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兒、托老及相關

福利設施，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 

中央主管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兒、托老及相關福利措施，得給

予經費補助。 

第 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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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就本法所訂之性別、性傾向歧視之禁止、性騷擾之防治及促進

工作平等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 

   第 二 章 性別歧視之禁止 

第 7 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
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

此限。 

第 8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9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

遇。 

第 10 條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

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

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第 11 條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

待遇。 

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

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

由。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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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性騷擾之防治 

第 12 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

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

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係受自己指揮、監

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有下列情形之㇐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二、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

係之同㇐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三、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騷擾。 

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性別平等人才資料庫、彙整性騷擾防治事件各項資

料，並作統計及管理。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

八條之㇐之規定，於性侵害犯罪，亦適用之。 

第㇐項第㇐款所定情形，係由不特定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

者，就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本法所稱最高負責人，指下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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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首⾧、學校校⾧、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

上之主官、行政法人董（理）事⾧、公營事業機構董事⾧、理事主席或與

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二、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

表人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第 13 條 

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

公開揭示。 

二、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

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被

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

為人之雇主，亦同：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

必要之服務。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四）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二）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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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

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並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

其內部依規定應設有申訴處理單位者，其人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

士。 

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之案

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源，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並協助雇主

辦理第二項各款之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地方主管機關實際財務狀況，

予以補助。 

雇主依第㇐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

育訓練、申訴管道、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

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1 條 

性騷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

調整職務之必要時，雇主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

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定為性騷擾，且情節重大者，

雇主得於知悉該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第 四 章 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第 14 條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日，全年請假日

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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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
滿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星期；妊娠未滿二個月流

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

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七日。 

受僱者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或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檢及陪產假

七日。 

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 

雇主依前項規定給付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後，就其中各逾五日之

部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予產檢假、陪

產檢及陪產假各逾五日且薪資照給者，不適用之。 

前項補助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 

第 16 條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

之保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

同生活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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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前條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除有下列情形之㇐，並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雇主不得拒絕： 

㇐、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者。 

二、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者。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個月以上者。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雇主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受僱者復職時，應於三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

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第 18 條 

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

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六十分鐘。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工作時間達㇐小時以上者，雇主應

給予哺（集）乳時間三十分鐘。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第 19 條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

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 

㇐、每天減少工作時間㇐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受僱於僱用未滿三十人雇主之受僱者，經與雇主協商，雙方合意後，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 

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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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

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 

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 

第 21 條 

受僱者依前七條之規定為請求時，雇主不得拒絕。 

受僱者為前項之請求時，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

其他不利之處分。 

第 22 條 

（刪除） 

第 23 條 

僱用受僱者㇐百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給予

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24 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因結婚、懷孕、分娩、育兒或照顧家庭而離職之受僱者獲

得再就業之機會，應採取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其他必要之措施。 

第 25 條 

雇主僱用因結婚、懷孕、分娩、育兒或照顧家庭而離職之受僱者成效卓著

者，主管機關得給予適當之獎勵。 

   第 五 章 救濟及申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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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七條至第十㇐條或第二十㇐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

雇主應負賠償責任。 

第 27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者，由雇主及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

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

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雇

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部之損害賠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性騷擾行為人，有求償權。 

被害人因遭受性騷擾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雇主應

給予公假。 

行為人因權勢性騷擾，應依第㇐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法院得因被害

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前項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被害人得請求損害額三倍至五倍之懲

罰性賠償金。 

第 28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應

負賠償責任。 

第 29 條 

前三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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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性騷擾行為或違反各該規定之行

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 31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
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

任。 

第 32 條 

雇主為處理受僱者之申訴，得建立申訴制度協調處理。 

第 32-1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應向雇主提起申訴。但有下列情形之㇐者，

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二、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前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被申訴人非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時起，逾二年提起者，不予受

理；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二、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時起，逾三年提起者，不予受理；

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七年者，亦同。 

有下列情形之㇐者，依各款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依前項規

定有較⾧申訴期限者，從其規定： 

㇐、性騷擾發生時，申訴人為未成年，得於成年之日起三年內申訴。 

二、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申訴人得於離職之日起㇐年內申訴。

但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十年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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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依第㇐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後，得於處分作成前，

撤回申訴。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案件再提起申訴。 

第 32-2 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調查前條第㇐項但書之性騷擾申訴案件，得請專業人士或

團體協助；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 

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被申訴人、申訴人及受邀協助調查

之個人或單位應配合調查，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地方主管機關依前條第㇐項第二款受理之申訴，經認定性騷擾行為成立或

原懲戒結果不當者，得令行為人之雇主於㇐定期限內採取必要之處置。 

前條及前三項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之範圍、處理程

序、調查方式、必要處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時，於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期間，

申訴人得向雇主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至調查結果送達雇主之日起三十

日內，雇主不得拒絕。 

第 32-3 條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遭受性騷擾，且行為人為第十二條第八項

第㇐款所定最高負責人者，應向上級機關（構）、所屬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

申訴。 

第十二條第八項第㇐款所定最高負責人或機關（構）、公立學校、各級軍事

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各級主管涉及性騷擾行為，且
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由其上級

機關（構）、所屬主管機關、監督機關，或服務機關（構）、公立學校、各

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或公營事業機構停止或調整其職務。但

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私立學校校⾧或各級主管涉及性騷擾行為，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

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停止

或調整其職務。 



 

69 

依前二項規定停止或調整職務之人員，其案件調查結果未經認定為性騷

擾，或經認定為性騷擾但未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其他相關法律予以停
職、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得依各該法律規定申請復職，及補發

停職期間之本俸（薪）、年功俸（薪）或相當之給與。 

機關政務首⾧、軍職人員，其停止職務由上級機關或具任免權之機關為之。 

第 33 條 

受僱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

訴。 

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案件，或發現有上

開違反情事之日起七日內，移送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訴後七日內展開調查，並得依職權對雙方當事人

進行協調。 

前項申訴處理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

十㇐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前項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經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雇主、受僱者或求職
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內向中央主管

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如有不服中央主管機關性

別平等工作會之審定，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第三十二條之㇐第㇐項但書所定申訴案件，經依第三十

二條之二第㇐項及第二項規定調查後，除情節重大或經媒體報導揭露之特

殊案件外，得不經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逕為處分。如有不服，得提起訴

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第㇐項及第二項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70 

法院及主管機關對差別待遇事實之認定，應審酌性別平等工作會所為之調

查報告、評議或處分。 

第 36 條 

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

其他不利之處分。 

第 37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管機

關提起申訴，或向法院提出訴訟時，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或扶

助；其諮詢或扶助業務，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前項法律扶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第㇐項之法律諮詢或扶助，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其實際財

務狀況，予以補助。 

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第㇐項訴訟而聲請保全處分時，法院得減少或免除供擔

保之金額。 

   第 六 章 罰則 

第 38 條 

雇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或第三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第 38-1 條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條第㇐項、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或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三項限

期為必要處置之命令，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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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項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項第㇐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

臺幣㇐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第 38-2 條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騷擾者，處新臺幣㇐萬元以

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被申訴人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規避、妨礙、拒

絕調查或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第㇐項裁處權時效，自地方主管機關收受申訴人依第三十二條之㇐第㇐項

但書規定提起申訴之日起算。 

第 38-3 條 

第十二條第八項第㇐款之最高負責人經依第三十二條之三第㇐項規定認定

有性騷擾者，由地方主管機關依前條第㇐項規定處罰。 

前項裁處權時效，自第三十二條之三第㇐項所定受理申訴機關收受申訴人
依該項規定提起申訴之日起算，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自該行為終了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 七 章 附則 

第 38-4 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十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於本法所定性騷擾

事件，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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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9-1 條 

本法中華民國㇐百十二年七月三十㇐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已受理之性

騷擾申訴案件尚未終結者，及修正施行前已發生性騷擾事件而於修正施行
後受理申訴者，均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終結之。但已進行之程序，其效力

不受影響。 

第 40 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八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六條及㇐

百十㇐年㇐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百十二年
七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五項至

第八項、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第三十二條之㇐至第三十二條之三、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之㇐至第三十八條之三自㇐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

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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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動 3 字第 0910010554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097013052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101013110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三年㇐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103013003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三年十月六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030132090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040130464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年㇐月十八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110140034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月十七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130147544 號令修正 

第 1 條 

本細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1-1 條 

本法中華民國㇐百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施

行前，各級主管機關已依本法第五條設性別平等工作會，且委員任期於修

正施行後屆滿者，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 2 條 

本法第七條至第十㇐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五條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

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 

第 3 條 

本法第七條但書所稱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指非由特定性別之求職

者或受僱者從事，不能完成或難以完成之工作。 

第 4 條 

（刪除） 

第 4-1 條 

實習生所屬學校知悉其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所屬學校應督促實習之單

位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應提供實習生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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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案件之申訴人為實習生時，地方主管機關得請求教育主管機關及所屬

學校共同調查。 

第 4-2 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二款及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共同作業，指基於共同

目的於同㇐期間從事工作者。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款及第二款所稱持續性性騷擾，指該性騷擾行為

於工作時間及非工作時間均發生，且時間具密接性者。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序文所定知悉，不以被害人須向雇主提出性騷擾申訴

為限。 

第 4-3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所稱地方主管機關，指被害人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 

第 4-4 條 

本法中華民國㇐百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四條施行之日起，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審定，

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如有不服，不經訴願程序，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 5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第㇐項所定僱用人數之計

算，包括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之僱用人數。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僱用人數，依受僱者申請或請求當月第㇐個工作日雇

主僱用之總人數計算。 

第 6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項規定產假期間之計算，應依曆連續計算。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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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之七日陪產檢及陪產假，除陪產檢於配偶妊娠期

間請假外，受僱者陪產之請假，應於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日

期間內為之。 

第 8 條 

受僱者於依本法第十六條第㇐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分娩或

流產，於復職後仍在本法第十五條第㇐項所定之產假期間時，雇主仍應依

本法規定給予產假。但得扣除自分娩或流產之日起至復職前之日數。 

第 9 條 

受僱者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不包括參加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應於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 

第 10 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者，其投保手續、投

保金額、保險費繳納及保險給付等事項，依各該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項所定親自哺乳，包括女性受僱者以容器貯存母乳備供

育兒之情形。 

第 12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項、第十八條第㇐項及第十九條所稱子女，指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及養子女。 

第 13 條 

受僱者依本法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規定為申請或請求者，必要時雇主得要

求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第 14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項所定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

包括與其他雇主聯合辦理或委託托兒服務機構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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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百十㇐年㇐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自㇐百十㇐年㇐

月十八日施行，第九條自㇐百十㇐年五月㇐日施行；㇐百十三年㇐月十七

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之二、第四條之三自㇐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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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動三字第 0910010443 號令訂定發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097013047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年八月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1010132047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四年五月十四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040130772 號令增訂發布 

中華民國㇐百零九年四月六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090130029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月十七日勞動部勞動條 5 字第 1130147531 號令修正發布 

（原名稱：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新名稱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授權依據：本法第 13 條第 6 項） 

第 1 條 

本準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防治性騷擾之發生，應設置處

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電子信箱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道。 

前項所定申訴管道，應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其公開揭示得以書

面、電子資料傳輸或其他可隨時取得查知之方式為之。 

第 3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

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 

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

遇。 

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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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定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被申訴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

三十二條之㇐第㇐項第㇐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得參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4 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

機構依前條規定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應明定申訴

人為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時，其申訴及處理程序，依本法第二

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之三規定辦理。 

第 5 條 

性騷擾之調查，除依本法第十二條第㇐項至第四項規定認定外，並得綜合

審酌下列各款情形： 

㇐、不適當之凝視、觸摸、擁抱、親吻或嗅聞他人身體；強行使他人對自

己身體為之者，亦同。 

二、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三、反覆或持續違反意願之跟隨或追求行為。 

第 6 條 

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

正、懲戒及處理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考量申訴人意願，採取適當之隔離措施，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

再度發生，並不得對申訴人之薪資等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

必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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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調查程序，對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或適當之調查程

序。 

（四）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

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調查未認定為

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補發。 

（五）性騷擾行為經查證屬實，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

理。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依本法第十三條之㇐第二項規定，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 

（六）如經證實有惡意虛構之事實者，亦對申訴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訪談相關人員，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及查證。 

（二）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並依其意願協助其提起

申訴。 

（三）對相關人員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

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雇主因接獲被害人陳述知悉性騷擾事件，而被害人無提起申訴意願者，雇

主仍應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僱用受僱者五百人以上之雇主，因申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應提供至少二

次之心理諮商協助。 

第 7 條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任

㇐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採取前條所定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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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之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以書面、傳真、口頭或其他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他方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 

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第 8 條 

受僱者於非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

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告知受僱者。 

第 9 條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款規定，應對下列人

員，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 

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

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 

㇐、雇主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 

二、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擔任主管職務者。 

三、政府機關（構）、學校、各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

事業機構各級主管。 

第 10 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

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

外，應予保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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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訴。以言詞或電子郵

件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

認其內容無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

下列事項： 

㇐、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委任者，

並應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

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12 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

識之專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

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

事宜。 

第 13 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

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

申訴處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

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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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

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第 14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

查結果移送申訴處理單位審議處理。 

第 15 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申訴人、被申訴

人，或與申訴人、被申訴人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家⾧、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或就同㇐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

其他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處理、調查或決議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或被

申訴人得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雇主申請令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人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人員在雇主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處

理、調查或決議工作。但有急迫情形，仍得為必要處置。 

第㇐項人員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而未經申訴人或被申訴人申請迴避者，

應由雇主命其迴避。 

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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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

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免

重複詢問，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第 17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

調查結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前項決議，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第 18 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個月，

並通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申訴人得依本法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受僱

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 19 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

理，並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

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第 20 條 

雇主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避免相同

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第 21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84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勞動部勞動條 5 字第 112014883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授權依據：本法第 32 條之 2 第 4 項） 

第 1 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有下列情形之㇐，地方主管機關應

依本辦法受理其申訴： 

㇐、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二、經向雇主申訴，雇主未為處理。 

三、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 

第 3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前條第㇐款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地方主管

機關應通知申訴人之雇主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十二條之二

第五項規定辦理。 

第 4 條 

地方主管機關接獲非屬第二條所定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應列管並通知申訴

人之雇主，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應併

通知行為人之雇主處理。 

第 5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第二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依本法第

三十二條之㇐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6 條 



 

85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第二條規定提起申訴，應以書面為之。 

前項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之單位

與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二、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三、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

話，並應檢附委任書。 

四、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五、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書有不符前項規定之情形時，地方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十五

日內補正。 

第 7 條 

申訴人依第二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性騷擾事件申訴後，得於處分作

成前，撤回申訴。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案件再提起申訴。 

第 8 條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者，地方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申訴逾本法第三十二條之㇐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期限。 

二、申訴書未於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期限內補正。 

三、同㇐性騷擾事件已調查完成或已作成處分。 

四、同㇐性騷擾事件於處分作成前，已撤回申訴，重行再提起申訴。 

第 9 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自收到申訴書後，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

個月，並應通知申訴人。 

第 10 條 



 

86 

地方主管機關為調查性騷擾申訴案件，除自行調查外，得洽請具備勞工事

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之專業人士或團體協助；必要時，得

請求警察機關協助。調查完成後，作成調查報告。 

前項調查成員有二人以上者，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 

第 11 條 

地方主管機關進行性騷擾事件調查時，被申訴人、申訴人及受邀協助調查

之個人或單位，應配合依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接受調查，並提

供相關資料，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地方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被申訴人、申訴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或單位

調查及提供資料時，應告知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第 12 條 

調查人員於調查過程中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

定辦理。 

第 13 條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

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過程，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

他人格法益。 

第 14 條 

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調查

人員因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申

訴人、被申訴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第 15 條 

參與處理性騷擾事件之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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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洩密時，依刑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其他相關法

規處罰。 

第 16 條 

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地方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於該

程序終結前，暫停處理。 

第 17 條 

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規定受理之申訴，於調查完成後，除情節重大或經

媒體報導揭露之特殊案件，應提送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外，得逕為處分。 

第 18 條 

依第二條第㇐款規定受理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及被申訴人。經認定性騷擾行為成立者，應依法裁處。 

依第二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受理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訴人及行為人之雇主。經認定性騷擾行為成立或原懲戒結果不當

者，得令行為人之雇主於㇐定期限內採取下列處置，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未依限處理者應依法裁處： 

㇐、對行為人另為適當之處理。 

二、依被害人之意願，減低被害人及行為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並避免相同

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四、舉辦防治性騷擾相關教育訓練。 

五、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處置。 

第 19 條 

地方主管機關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應視申訴人之情形，依本法第三

十七條第㇐項規定，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或扶助；其諮詢或扶助業務，得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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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授權依據：本法第 12 條第 5 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12014863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3 年 08 月 14 日勞動部勞動條 5 字第

1130148556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點；並自即日生效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以下

簡稱調查專業人士）之知能培訓，並執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二條第五項

規定，建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以下簡稱人才資料庫），

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事業單位，為調查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

件，得請人才資料庫之調查專業人士協助。 

三、調查專業人士之培訓對象如下： 

（㇐）中央、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併稱各級政府）推薦願意擔

任調查專業人士之現任或曾任性別平等工作會委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委員、性騷擾防治審議會委員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二）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或衛生福利部性騷擾調查專

業人才庫之人員。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願意擔任調查專業人士之專業團體代

表。 

（四）各律師公會推薦願意擔任調查專業人士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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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訓對象應依下列規定之課程內容，參加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知能培

訓： 

（㇐）前點第㇐款及第二款規定培訓之對象： 

１、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之知能及運用。 

２、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之新法與舊法適用（包括與其他性騷擾法規

競合之爭議），及法院判決。 

３、調查策略及技術。 

４、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之規格及論述。 

５、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例分析。 

（二）前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培訓對象： 

１、性別平等意識培力及增能。 

２、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之知能及運用。 

３、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之新法與舊法適用（包括與其他性騷擾法規

競合之爭議），及法院判決。 

４、調查策略及技術。 

５、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之規格及論述。 

６、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例分析。 

前項所定工作場所性騷擾法規，包括性別平等工作法及相關法令中有關工

作場所性騷擾之規定。 

前點第㇐款所定培訓對象，符合下列規定之㇐，得依各該規定免參加培訓

課程： 

（㇐）曾參與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件調查及撰寫報告者，免參加第㇐項第㇐

款第㇐目及第五目所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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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中華民國㇐百十三年三月八日以後擔任中央性別平等工作會委

員，曾參與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件調查及撰寫報告三次以上，並曾擔任本部

性別平等工作相關研習之講座者，免參加第㇐項第㇐款所定課程。 

五、調查專業人士參加前點所定培訓課程，並取得完訓證明者，由本部列

冊，納入人才資料庫。 

六、調查專業人士自納入人才資料庫之日起，應至少每五年擔任各級政府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研習會之講師，或參加本部辦理之調查專業人士回訓課

程。 

七、人才資料庫內之資料，包括調查專業人士之姓名、性別、服務單位、

職稱、聯絡電話、電子信箱帳號及可參與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之區域（如

附表）；相關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事項，各級政府及事業單位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八、調查專業人士有下列情形之㇐者，經本部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認後，應

自人才資料庫除名： 

（㇐）未依第六點規定，於納入人才資料庫之日起，每五年擔任講師或參

加課程。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調查屬實。 

（三）屬第三點第二款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之人員，經各

該機關認定有不適任情形，自該部人才庫移除、刪除，或禁止擔任調查專

業人員。 

（四）屬第三點第四款之律師，經依法撤銷、廢止律師證書或除名。 

（五）有違反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或有其他不適任情形。 

（六）其他不當行為。 

九、調查專業人士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者，本部得依各款規定期間，將

其自人才資料庫暫時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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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調查期間。 

（二）屬第三點第四款之律師，於受停止執行職務處分期間。 

（三）前點第五款或第六款情形之調查期間。 

（四）涉刑事案件，至檢察官為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或行

政簽結期間。 

（五）涉刑事案件經檢察官起訴，至法院確定判決作成期間。 

前項自人才資料庫暫時移除之調查專業人士，於前項各款所定期間屆至

後，且無前點各款應除名之情形者，得自行通知本部重新納入人才資料庫；

本部亦得依職權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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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基本資料表 

（✽同意納入本部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士培訓及專業人才庫者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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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本表；惟須經本部審核確認完訓後正式納入） 

《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動三字第 0910010437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八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第 097013048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03013199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年六月十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10013045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月十九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第 1130147567 號令修正   

（授權依據：本法第 37 條第 2 項） 

第 1 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第三十七條第㇐項所定提供法律諮詢或扶助業

務，得按年提出實施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經審核通過後發給補助；其補

助條件、基準、審核及核銷作業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實施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法律諮詢與扶助項目預估數量及評估依據。 

二、辦理方式。 

三、經費概算表。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3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而向法院提出法

律訴訟時，地方主管機關得提供之法律扶助項目如下： 

㇐、法律諮詢。 

二、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 

三、勞動事件之調解（以下簡稱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

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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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前項第四款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為受僱者因雇主違反本法

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於勞動調解或訴訟期間無工作收

入，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之補助。 

第㇐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扶助，與政府機關所定其他扶助或補助性質相同

者，應擇㇐適用，不得重複申請。 

第 4 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應依核定之實施計畫辦理；其計畫內容

如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前十日，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第 5 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於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業務訪視及考核

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6 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者，應於執行年度終了前，將執行成果及核

銷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7 條 

地方主管機關獲得第二條補助，有下列情事之㇐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屆

期未改善，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全部或㇐部之補助；已補助者，應

限期命其返還： 

㇐、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業務訪視及考核。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考核成效不佳。 

第 8 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及文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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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第二條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經費，由其編列預算支應。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動三字 

第 0910010449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 3 字 

第 0970130489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百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勞動部勞動條 4 字 

第 1050130696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百十三年㇐月十㇐日勞動部勞動條 5 字 

第 1120148939 號令修正發布 

（原名稱：性別工作平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 

新名稱：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   

（授權依據：本法第 34 條第 4 項） 

第 ㇐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以下簡稱申訴人）發現雇主違反本法第七條至第十㇐條、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十㇐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得依本辦法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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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對於地方主管機關經審議後所

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內依本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

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第 二 章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申訴程序 

第 3 條 

申訴人依前條第㇐項規定提起申訴時，應由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

依本辦法審議。 

第 4 條 

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審議，應自受理申訴後三

個月內為審議決定；必要時，得延⾧㇐次，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並應

由地方主管機關通知申訴人。 

第 5 條 

申訴人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後，得於處分作成前，撤回申訴。撤回後，

不得就同㇐案件再提起申訴。 

   第 三 章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審議程序 

第 6 條 

申請人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時，由中央主

管機關之性別平等工作會依本辦法審議。 

前項書面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行

政處分有關文件： 

㇐、申請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聯絡電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

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管理人

或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聯絡電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聯絡電話、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委任者，並應檢附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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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求事項、事實內容及理由。 

四、原行政處分機關。 

五、申請之年、月、日。 

六、就原行政處分有無提起訴願；其有提起者，應載明向何機關及提起之

年、月、日。 

申請人就同㇐案件同時提起訴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

內，以書面撤回審議或訴願。 

第 7 條 

審議之申請，以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收受申請書之日期為準。 

申請人誤向中央主管機關以外之機關申請審議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

為申請審議之日。 

第 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將審議申請書之影本或副本送原行政處分

機關，該機關應於文到二十日內答辯，並將關係文件移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三個月內為審議決定；

必要時，得延⾧㇐次，延⾧期間不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 

第 9 條 

申請人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後，得於審定作成前，撤

回審議申請。撤回後，不得就同㇐案件再申請審議。 

   第 四 章 審議決定 

第 10 條 

申訴或審議案件之程式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

訴人、申請人於文到十五日內補正。 

申訴或審議之提起有下列情形之㇐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程式不符規定且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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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審議逾法定期間。 

三、未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撤回。 

四、行政處分已不存在。 

五、對已撤回之同㇐申訴或審議案件重行提起。 

第 11 條 

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之審議，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必要時，得通知申

訴人、申請人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到場說明。 

第 12 條 

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為審議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委員二人以上組成

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申訴人、申請人、相對人及關係第三人之隱私權，

調查結束後，由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提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認為申請審議無理由者，應以決定駁回之。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

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

之全部或㇐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

關另為處分。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

分。 

前項審議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

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第 14 條 



 

99 

審議決定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於該法律關係未確定前，主管

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得依職權或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訴

人或申請人。 

第 15 條 

申訴及審議案件之進行，以不公開為原則。 

第 16 條 

主管機關於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後，應將該審議決定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請人、相對人。 

   第 五 章 附則 

第 17 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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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勞動部相關輔導措施資訊 

1. 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聯絡方式㇐覽表，如下以供企業

洽詢。 

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聯絡方式㇐覽表 

名  稱  別 地  址 電    話 

勞動部（電話服務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7 號 （02）89956866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 （02）27208889 分機
7023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 161 號 7

樓 

（02）29603456 分機
6359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4 樓 （03）3322101 分機 

6804-6806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樓 

（04）22289111 

分機 35204-35205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7 樓 （06）6322231 分機 

6295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 號 （07）8124613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0 號 （07）361121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2 號 （03）5773311 

分機 2315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 號 （04）25658588 

分機 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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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臺南市新巿區南科三路 22 號 （06）5051001 

分機 2319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宜蘭市南津里 13 鄰縣政北路㇐號 （03）9251000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03）5518101 

苗栗縣政府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037）322150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
處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049）2246823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 （04）7264150 

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
事務發展處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05）5522810 

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
發展處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路東段 1 號 （05）3620123 分機 

8040、8047、8057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 （05）2254321 分機
101、102 

屏東縣政府 

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17 號 （08）7558048 分機 305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089）351834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03）8227171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06）9274400 

分機 550-551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中正區義㇐路 1 號 （02）24201122 

分機 220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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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新竹市龍山西路 99 號 2 樓 （03）5324900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3 號 （082）318823 

江縣政府民政社會處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0836）22381 分機 6113 

 

2. 勞動部編撰「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供企業

參考。 

路徑為：勞動部官網＞業務專區＞勞動條件、就業平等

＞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權益＞性騷擾之防治 

手冊電子檔連結：

https://www.mol.gov.tw/media/ciajtqmt/%E8%81%B7%E5

%A0%B4%E6%80%A7%E9%A8%B7%E6%93%BE%E7

%94%B3%E8%A8%B4%E8%99%95%E7%90%86%E6%

8C%87%E5%B0%8E%E6%89%8B%E5%86%8A113%E5

%B9%B45%E6%9C%88%E7%B7%A8%E5%8D%B0.pdf

?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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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中小企業法規宣導手冊（41） 

-中小企業法規宣導手冊- 

發行單位：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發 行 人：李冠志 

地 址：台北市羅斯褔路 2 段 95 號 3 樓 

電 話：（02）2368-0816 

網 址：http://www.sme.gov.tw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地 址：台北市和平西路 1 段 150 號 12 樓 

電 話：（02）2332-8558 

網 址：https://www.careernet.org.tw/ 

編輯指導：李冠志、吳佳穎、黃心儀、林昱奇、林佩萱 

編 輯：陳麗華、鄭博文、陳欣玟、鐘子穗 

執 筆 人：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 孫煜輝律師、郭梵均律師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本書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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